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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和国家

信访局“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工作推进会”有关要求，质检总局研究制定了《质检总局通过法

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清单》，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水平，确保群众提出的投诉请求依法依规解决。

 

质检总局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清单

 

　　一、申请行政许可类

　　办理程序：向质检部门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

政许可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按照行政许可工作程序办理。

　　法定途径：各级行政许可事项办理部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

　　二、申请其他行政业务类

　　办理程序：向质检部门申请办理职责范围内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备案、行政裁决等非许可类行政业

务，按照相应的行政业务工作程序办理。

　　法定途径：各级行政业务事项办理部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

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检验法实施条

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规定》等。

　　三、产品质量申诉类

　　办理程序：属于《产品质量法》规定范围的产品，用户、消费者发现有质量问题，向质检部门提出申诉

的，按照申诉调解工作程序办理。

　　法定途径：各级产品质量申诉调解部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

法》等。

　　四、举报投诉类

　　办理程序：举报违反质检部门产品质量、计量、认证认可、标准、特种设备、食品相关产品、进出口商品

检验检疫等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等规定行为的，按照举报处理工作办理程序办理。

　　法定途径：各级投诉举报事项受理部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

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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